（二十二）

	(全銜)○○漁會員工申請
	退休

資遣
	金事實表

	姓名
	
	年齡
	
	退休

資遣
	時職稱
	

	歷

任

職

務
	服務本會職稱
	起訖年月
	審定日期文號

	
	
	
	

	
	
	
	

	合計服務年資
	年　個月
	開始提存準備金到
	退休

資遣
	時年數
	年　　個月

	退休資遣
	年月日
	
	本會合計提存
	退休

資遣
	金金額
	千 百 拾 萬 千 百 拾 元

	退休資遣
	月支薪給
	　　　點　　　元
	核發
	退休

資遣
	金總額
	

	退休資遣
	原因
	
	引用條款
	

	保

證

人
	姓名
	
	蓋章
	
	關係
	
	住址
	
	服務年資不實或有捏造者其所領退休金資遣金保證人願負賠償責任

	
	姓名
	
	蓋章
	
	關係
	
	住址
	
	

	備

註
	

	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
注意：一、計發退休資遣金方法與總金額應由人事、會計人員會同簽註於備註欄。

二、職員與工友服務年資得合併計算。
（二十三）

	(全銜)○○漁會聘用員工遺族申請撫卹事實表

	遺

族

順

序
	領卹順序
	姓　名
	年齡
	現　　在　　地　　址

	
	1.配偶
	
	
	

	
	2.子女
	
	
	

	
	3.父母（翁姑）
	
	
	

	
	4.兄弟姐妹
	
	
	

	
	5.祖父母（組翁姑）
	
	
	

	死

亡

者
	姓名
	
	年齡
	
	死亡時職稱
	

	
	歷任職稱
	服務本會職稱
	起訖年月
	審定日期文號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合計服務年數
	　　年　個月
	開始提存退休撫卹金年數
	　 年　 月 　日

	
	死年月日
	　年　月　日
	本會合計提存退休撫卹金金額　　　　　　　 元

	
	死亡時月支薪給
	　　點　　元
	該員應領撫卹金計　　個月薪給　　　　　　 元

	
	死亡原因摘要
	

	引用條款
	

	保證人
	姓名
	
	蓋章
	
	關係
	
	住址
	
	請領人如係冒名或遺族順序不符以及服務年資不實者，所領撫卹金保證人願負賠償責任。

	
	姓名
	
	蓋章
	
	關係
	
	住址
	
	

	備註
	

	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
注意：一、遺族應依順序所領，如無該項遺族，應填「無」字於姓名上，如「歿」應填寫其姓名并填「歿」字，以資識別。

二、計發撫卹金方法與總額應由人事、會計人員會同簽註於備註欄內。

三、職員與工友服務年資得合併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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